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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/L 日
上
乍
點
鐘
再
到
該
校a

是
時
戊
己. 

一合班一与由季淡如君敎授七絕古詩。e
此
詩
前
由
林
仲
堅
君
選 

刻"
甚
合
兒
童
心
理 
即
將
兩
班
以
前
所
讀
貳
三
十
首
、。照
依
省 

一話音聲 
指
令
背
念
數
首.
頗
能
衆
目
如
壹 
隨
後
取
出
戊
班(
一N  

學
期
〕第二一册初等國文？
由
余
君
指
定
第
幾
課
某
甸 
由
李
敎 

一
負
逐
字
間
接
發
間
不均
能
用
俗
話
答
出
。。內
有
黄
宜
琳
君
之
孫

。毎
月
交
他
家
人
収
銀
二
白
元
。a
同
時
本

総
懐
篇
餉 
馮
乂
冒
總
堂
之
名
致
图
香
港
中
國
報
収
欺
處
。毎 

月
交
他
家
人
收
銀
二
仟
元
一
私
取
革
命
第
餉 
欺
衆
肥
己,C

惟
利 

是
視
。一•
罪
也 
及
民
或
成
立0

馮
由
美
囘
國
一
藉
洪
門
籌
餉
之
功

。充
稽
勳
同
長
，所
有
各
埠
不
足
。無一 
字
叙
勳
。r

餉

還
欺
赤
一 
槪
不
埋
。當
時
託
馮
在
中
央
立
案 
馮
索
銀
五
干
元" 

本
総
堂
公
欺
支
細 
不
遂
所
求 
竟
置
弗
理 
黛
心
利
祿 
沒
洪
門

.名 
起立日一。先
生

男 
名
樹
藥
者
。余君見计

一何以不問我 
全
班
皆
以
爲
奇 
補
間,
。亦能解釋如 

一如法。
徧
間
已
班 
半
年
級
〕弟
一
册
阈
文
。如
孝
父

111-

茨
一
功
勞 
三
罪
也
上
年
春
初

^5.

隨

先
生
一

設法 
禮
歡

私
逃*
美 
藉
民
域
公
報
護
照
人
境
。本
総
堂
仍
優

等
旬
 
亦
都
 
心
口
了
了 
最
後

e
及馬八一

念
他
係
洪
門
一 
份
广)
隨
後
舉
爲
會
長

守

黄
松
煥
股
銀 

甄
興
銳
股
銀

溫
玄
股
良
六
毫 

生
合
衣
舘
股
九
毫 

司
徒
宣
業
股
六 « 

黃
世
超
股
艮
六
毫 

馬
大
運
股
一 
圓
五 

朱
黄
股
銀
六
毛 

黃
第
明
股
艮
三
毛 

文 
高
股 
一 員
五

黃
昌
邦
股
艮
三
毛 

黃
福
銓
股
艮
六
毫
， 

黃
舜
養 
一 員
五 

黃
傳
燦
股
銀
六
毛 

李 
謙
张
三
毛 

朱
光
續
股
一 
圓
五 

周
瑞
璋
股
一
員
五 

關
崇
好
股
壹
圓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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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計有二千届外列明製猪擁川糖菓爪菜随火 

腿感.燄煎者加膜泉病人优品種柿之法*
別
P,l煩爲明4
强攵分例个晚 

之■
解至鱼禽生菓油 
to洒米兼各秫食品亦川*
英攵一 
刘明以備«
學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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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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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广然誠業：3 工者之此徑也触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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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

良
六
毫

職 
至
秋
間
奉
總
堂
命
遊
瑁
籌
餉 
貌
為
洪
門
辦
事
。一實爲個人 

片
市
戲
棚
新
戲
 

.謀
私
利
仍
復
揑
造
是
非
，私f
致
函
各
埠""
毀
謗
本
總
堂
離
間 

6
M
MH

D
U

B
A

I  

)
〔作
墨
頭
頭
然
第
四
聲
上
人
。'
麻
第
方.聲
下
平 
墨
第
八
聲
一
各
手
足 
搖
亂
人
心
一
陰
行
解
散
洪
門
大
局
，向
罪
也 
及
馮
辭
會?
苗"
电̂

咎
宝
至
9

C0I

芸
爲
自

S ①
bfiE
甘EJ  

出"
將
至
拾
二
點
時
丿
兩
班
齊
唱
操
一
長
浚
。一立力电城。屢.T
声
典/
毒
寸
史
共
閃
篇
九
依 
此
手
，L
盛
苕
本
院
感
聘
名
班
子
弟
到
來
開
演
新
劇̂
男
子
辦
雜
女
子
十 

一爲匪4
無
户L

字
生
大
光
黄

—振
二/
。聲
用
彳/
各
、處
韻
夫
在
觀
者
無
不
稱
善
華
友
到
看
以
厚
禮
逋
歡 
此
佈 

一埠。見
各
公
堂
人
物 
老
衿
無
用
，阻
碍
國
家
進
行 
務

必

擢

倒

洪

一
1 

本
院
主
人
謹
啓 

帖字口"
放
大
用
紅
黃
藍
白
四
種.粉
筆 
湊
成 
一 字
。如
心
字
第 
二
門
而
後
已
，若
不
能
摧
倒 
誓
不
爲
人
等
語
喪
心
病
狂 
圖
滅
祖(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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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
用
紅
色0
。弟
二
筆
用
黃
色 
第
三
四
筆
用
藍
白
色
。是
何
用
法
」
1;真
句
免
名
不m
矣

也

、馬
苦
小̂
僉
，霧
口
頃

—土y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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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
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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丑

一工 
眞
乎
必
之
不
女
矣7
罪
也
，馮
居
山4
險
，專1
#
陷
手
足
日
人
蔑
视
我
國
以
二1
一 條
滅
人
國
之
欺
幷
以
戰
書
恐
嚇
迫
我 

。敎
員
吿
以
兩
班
幼
稚
學
生Q
以
此
爲E
字
先
後
之
次
序
。。每
1

爲
故
技
屢
有
明
証
。本
総
堂
命
趙
昱
君
遊
母
演
說
敕
國
。。爲
聯 
政
府
浄
認
我
政
府
知
軍
去
未
克
何
鑒
於
比
國
之
慘
不
得
已
承
認 

絡
洪
門
人
心
起 
見，馮
肆
意
造
謠 
誣
趙
昱
爲
神
經
病3
毀
用
足 
多
少
利
權
條
件
鳴
呼
我
堂
堂
大

音 
儿聲舉例 
打
媽
嗎
墨
〔从

余
君
見
一

〕麻
賣
墨
劈
九
字) 
逐 
一 間
号
。如
仔
弟 
一 聲
上
平 
墨一口

下
入
之
類
。C

宝能一

従
矍
愛
國
等
歌
放
學
。此
是
查
視
該
校
戊
己
班
生
之
情
形
也
。

灸
余
君
見
敎
室
黑
板
上 
有
將
戊
己
班
所
印
趙
孟
兆
〔頁
从
〕帖

月
內
換
格
時
。。改寫一 
次
。。隨
取
該
校
上
海
商
務
書
舘
印
售
一

四
萬
萬
之
衆
民
何
受
此
比
我 

十
分I

木
屐
兒 Z
欺
凌
乎
無
他
因
我
國
家
無
預
備
之
故
花
旎
始 

禁
我
華
人
入
境
起
自
一 
千
八
白
八
十
六
年
例
行
之
後
無
册
之
梓 

里
毎
欲
購 - 
紙
出
最
重
之
資
亦
不
可
得
卷
關
員
査
册
襄
撥 

19祖
國
觀
各
報
登
載
無
時
無
之
今
日
更
甚
焉
現
英
屬
各
工
党
日

分
表
，品
行
表 
成
績
表
。校
記
表
。每
月
考
試
家
庭
報
吿
函
簿
。。
之
名
譽
。阻
救
國
之
進
行"
。餘
如
造
謠
誣
陷
陰
謀
中
傷
。爲

一
及
所
用
商
務
書
館
新
刻
修
身
歷
史
地
理
國
文
國

坎算

網
打
盡
之
計"
其
毒   

+ 

堂
通
函
聯
絡 
維
持 

?11: 

門
未
消
滅 
而
馮
心
仍

此 
猶
有 
M.者
。。福
見
本
総
堂
佈
吿
各
公 

門
黨
務
，即
近
中
以
讒
毀Z
 
破
壊
之
迹

書
扎
敎
科
書
敎
授
法
等
。。幷
印
字
鈎
字(
用
鉛
筆
單
鈎
不
是
墨
一 

筆
雙
鈎
〕臨
字
三
級
格
簿"
暨
常
用
第 
一 級
大
成
殿
記
集
字
。"
第一 

二級二一門記。。第
三
級
福
神
觀
。。第
四
級
仇
公
碑
帖
一
〔以上皆一 

趙
孟
兆
〔頁
旁)
書
〕
逐一 
看
過
。。均
稱
妥
善
。。乃悟堂內甲
生一 

姑
有
李
烱
李
銓
德
林
耀
國
所
書
擴
臨
七
八
寸
大
字
。

BH皆
由
就
神 
一 

一仇
公碑帖
得來。。余
君
因
取
帶
來
報
吿
表
册
了.交
與
校
員
。C

照 

實
塡
寫 
以
便
囘
省
報
吿
。並
謂
他
日
由
温
埠
回
時
。。再得甲乙一 

班
生
各
種
學
科C

悉
心
盤
間
。與
該
校
長
敎
員1
及
男
女
生
九
十
一 

人
撮
影
。留
一紀
念
云
云
，後
至
寧
陽
餘
慶
堂
公
宴
時
。。對干校一

以
排
斥
東
亞
人
爲
事
加
政
府
不
得
已
效
尤
美
励
順
年
要
求
苛
例 

叢
生
查
册
之
期
不
遠
我
僑
胞
失
稅
金
紙
者
不
可
不
注
意
也
今
又 

爲
利
便
遠
塌
偽
胞
冠
見
凡
失
去
尙
未
取
囘
者
請
付
相
片:
貝
列 

明
唐
日
期
船
名
或
某
公
司
之
船
並
來
歷
定
必
與
律
師
包
取
妥
善 

卷
有
前
A
才
年
之
唐
番
日
期
書
前
卄
/L年
之
各
船
期
紙
如
忘 

記
病
可
能
譯
出
每
張
収
囘
經
費
艮
五
元
如
將
舊
底
來
歷
抄
明
乱 

新
者
收
銀
二
員
先
不
取
分M

至
取

fB]稅
金
紙
之
日
然
後
取
費
不 

論
生1
紙
別
項
雷
前
日
無
稅
來
村
均
可
代
理
各
僑
胞
當
速
注
意 

如
蒙
賜
委
請
照
下
抑
英
字
住
址
付
來
定
必
妥
朋
此
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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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晚
本
埠
代
理
發
售
公
債
同
人
。假
座
北
京
樓
開
茶
會
。由
何
君 

卓
競 
將
現
在
國
家
之
雄
位
。國
找
對
于
國
家
應
抱
定
之
方
針
。。 

與
夫
購
買 
公
債
之
利
國
箴
民
處
。當
衆
講
演
。次
由
陳
君
道
之
阮 

君
麗
朝
李
君
變
南
劉
君
昶
初
等
次
第
將
購
價
之
利
處
，C
討論一 

曾
遂
由
列
席
諸
君
先
行
認
購U
爲
僑
界
倡
。不
日
再
派
亂
街
各 

處
勸
購
云
、茲
將
第 
一 期
購
認
公
債
列
下
。

ml 謠
言 
摧
殘
大
局
，實
爲
洪

Fa 一 

舉
大
畧 
馮
自
出
種
種
罪
悪
一一

之
罪
人
。六
罪
也
。以
上
所

>». 

爲
黨
規
所
不
容
。公義所必一 

議
將
馮
革
出
一
不
得
不
實
什

m
之
計
，。衆 

知
底
蘊.勿 

在
人
編
。 

危局一實以

《總
堂
爲
洪
門 

."
俾
各
埠
昆
仲

爲
馮
所
煽
惑"
事
實
顯
然 
黨
章
具
在;

亦
默
宴
之
矣
。本
総
堂
歷
辦

4  

美
洲
洪
門
艱
難
締
造 
歷H
 

實
佈
吿
，惟
望
洪
門
昆
仲 
同

苦
心
毅
力

•
奚
忍
消
滅
於
無
形/
今鞋據一 

可章 
固
結
團
體 
勉盡維無救一

長
李
夢
九
黃
宣
林
諸
君
等
。。極
稱
諸
倡
歸
該
校
熱
心
。。及
工
商
一
國
之
責
任"
此
洪
門
大
局
之
幸
也
。仰
共
垂
察
。爲
此
通
吿
。

各
界
。極
力
維
持
，乃
有
良
好
結
果
。幷
査
兩
年
前
。校
生
只
有
三
一
民
國
四
年
六
月
廿
四

大
埠
致
公
総
堂
嘗

丁
餘
人
。今
已
增
加
兩
倍 
若
再
設
法
擴
充
一
使
華
僑
子
女
。多
數 

得
受
普
通
敎
育
一將來進步"
未
可
限
量
工
云
。

◎
◎
共
餐
提
倡
公
債
啓 

逕
啓
者
。政
府
派
來
之
募
債
委
員
余
君
同
信
。本
黨
之
領
袖
也* 

公
債
之
利
益
與
穩
固C

無
俟
喋
喋
凡
我
党
員
有
志
應
募
者
。無
論

◎
◎
首
相
往
英
本
一
亜

柯
杜
私
甘
八
日
電
。首
相
波
頓
及
其
夫
人
。是H
同
往
滿
地
可
卩
。 

預
備
搭
船
前
往
英
國c

約
在
英
逗
留
八
個
禮
拜
。暫
以
財
政
總
長 

威
署
脫
蜜
首
相
。當
時
送
行
者
甚
衆
。均
祝
其
平
安
返
加
云
。。

Q
各
國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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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◎
洪
門
宣
佈
藩
自
由
被
革
之
用 

啓
者
洪
門
創
設
二
百
餘
年
。爲
革
命
大
團
體
。歷
守
五
祖
陳
近
南 

前
賢
遺
訓
。同
遵
黨
規
。維
黨
救
國
，共
顧
大
局
。乃
馮
自
由
喪
心 

昧
良
。忘
恩
背
義
。專
破
壊
洪
ro
大
局
。奉
総
堂
集
衆
决
議
。將
媽 

自
由
革
出
。不
准
干
預
洪
門
事
務
。以
肅
黨
章
。而
維
大
局
。茲
將 

一馮種種罪狀。據
實
宣
佈
。俾
衆
咸
知
。馮
前
在
日
本
遊
學
。本-s  

堂
帮
助
學
費
數
年
。每
月
三
十
五
元
。受
洪
門
栗
厚
矣
。C
馮
全 

無
良
心
一
恩
將
仇
報
。行
破
壊
洪
門
之
逆
謀
。一 罪
也
，辛
亥
廣
州 

武
昌
粗
義
，英
屬
加
拿
大
各
暉
继
門
籌
餉 
馮
冒
該̂
公
堂
名
義

多
少
。祇
向
商
發
公
司 

811 

向
領
署
代
取
囘
財
政
部
」 

厚
望
焉
。。 

限至七一 

中
華
民
國
四
年
六
月
三-

娜
泰
店
鄭
其
昌
兩
君
處
調
購
。即 

以
昭
核
實
。以
盡
愛
國
責
任
。。有 

日
以
前
止
殮
此
佈

溫
哥
華
也
和
党
支
部@
人
啓

院
道
之
五
千
元 

廖
崇
敎
五
千
圓 

盤
受
隆
五
百
員 

季
世
璋
三
百
圓 

廖
伯
好
二
百
圓 

宋 
潮
一
百
圓 

郎
廉
光 

陳
明
雁

楊
健
良 

江
日
仁

黄
咲 

劉
初
昶

以
上
各
五
十
元

曹 
苗
五
千
圓 

阮
麗
朝
二
白
圓 

李
燮
南 

周
大
諄 

郎
其
昌 

徐
春
華 

百
圓 

曹
輔
轟 

李
仍 

林
煥
廷

梁 
植
廿
圓

聲
明
廣
吿

啓
者
英
屬
人
埠
回
啾
庇
街
門
牌
八
百
五
十
七
號
昌
盛
號
中
西
什 

貨
店
原
日
係
譚
金
瑞
郎
永
昌
陳
燦
林
道
合
伴
所
做
今
林
道
兄
自 

圖
別
業
愿
將
自
己
所
沾
之
股
份
連
舖
地
什
物 
一 槪
頂
興
譚
金
瑞 

鄭
永
昌
陳
燦
三
人
承
受
準
干
陽
歷
七
月
四
號
在
本
舖
交
易
如
或 

林
道
兄
欠
到
親
友
之
項
請
來
掛
號
如
或
交
易
過
期
與
承
頂
人
個 

涉
今
登
報
章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至
後
昌
盛
號
照
前
貿
易
或
生M
 盈

陳
扳
崇 

以
上
每
名
一 

廖 
烈

曹
麗
培
琳

◎
◎
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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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埠
購
買
內
國
公
債
。踴
躍
非
常
。茲
爲
便
利
認
購
者
起.見
。。特 

與 
林
領
事
商
定
募
収
機
關
二
在
領
事
署
。
一 在
三
記
號
陳
道 

2
先
生
處
，凡
認
購
諸
君
。請
速
到
上
列
堀
址
交
歎
。血
囘
財
助 

部
正
式
收
條
可
也 
収
銀
照
香
港
紙
伸
算
便
合
。

中
央
政
府
特
派
募
匱
專
員
余
同

L1蓮
啓

虧
與
退
股
人
無•
 

氏减 
四
年
歳
次
乙

此
佈

譚
金
瑞

卯
陽
歷
六
月
廿
八
號 

陳 
燦
披
露 

邪
水
昌

伍
仁
洪
股
銀
九
毛 

靴
悅
意
股
艮
三
毛 

盤
鈴
昌
股
艮
六
毛 

黃*
彩股艮一一毫 

黃
朝
重
股
艮
三
毫 

黃 
偉
股
艮
九
毫 

黃
煥
腰
股
艮
六
毛 

黃
壻
珍
暨
三
亳 

黃
增
沛
股
艮
大
亳 

黄
敦
伶
股
艮
六
毫 

廖
炳
記
股
銀
六
毛 

"
英
社
股
銀
六
毛 

费
昂
佐
聲
三
毛 

黃
秀
哲
股
銀
三
毫

▲

小
，

惠
濟
團
結
的
款
及
置

*
團
施
粥
事
宜
，經
公
篇
投
閹
収
决C
J
H
月
二
日
停
辦
气
計
共 

閱
二
個
月
，所
付
收
人
支
出
各
欵
項 
用
表
示
甲
難
岳
門
前 

。復
荷
大
漢
報
担
任
義
務
照
疑
載 
度
邀
諸
君
明
察:
R
月1
八 

日
集
會
館
芾
一
値2
將
全
就
數
目
公
同
嚴
算
二
皆
應
有
疗
銀
四
百 

人̂
 七 
儿：力
亳
。米 
一
百
二
十
七
包 
結
舶
表
如
左 

- 

令
先
後
佈
锻
捐
欺
共
進
銀
八
门
六
卜
人:凡七e
九
仙 

內
除
陳
錦
昌
君
認
捐
銀
/l.t
元

fAr 未
繳
到 

實
進
銀
八
白
一 *-

八
元
上
毛.九
仙 

广 

合
先
後
痛
報
各
項
共
支
銀
三
斤
卄
一
元
叫
毫.九倣 

另
支
漏
應
補
支
， 
和
电
銀
/).元 

鬪
新
肝

r.u 色
弍
否' 

金
利
源
二
月
份■
單 
元
六
五 

肉
料

v/l.w
搪
銀
W
毛 

又
備
附
艮
用
西
工
圖
斉
疝"
亳 

糸
卩4
 

此
五
柱
應
補
支
共
銀
力
元
八
毛 

統
共
支
出
銀 
二百二卜一 
元
二
毫
九
仙 

坐
進
除
支
結
實
存
何
銀
四
门
八1
七
元
无
奇
。

該
疗
翅
，經
公
定
用
本
團
囊
慈
數
附
件
那
頓
銀
行
。。係 

由
黃
榮
光
黃
子
典
兩
君
綁
手"
幷
合
署
名
爲
此
増
附
貯
主 

幹"分
存
各
認̂
^
米   

^
白
二
十
七
包
開
列
。

存
永
生
認
捐(
未
取
一
米
四
十
包 

【存
三
記
認
捐(
未
取)
米
四
‘包

纟
僑
聯
合
公
司
認
捐
〔未
取
一
米- 
十
五
包 

存
廣
萬
生
認"
査
〕米- 
十
五
包 

存
金
曾
認
幽
未
取
〕*-

一

包

-
上
表
存
各
寶
号
讀
米
，公
議
収
春
後
。視
我
费
狀
况
如
何 

。徵
集
公
意
。本
曇
宜
鹿
續
再
埋
。C

照
提
普
券
用
。。 

否
則
援
价
収
銀
。以
充
公
欵
，備
我
僑
界
公
羅
之
資
。。責
各 

祐
寳
號
樂
捐
之
惠
。亦
所
以
昭
先
後
交
出
之
公
俏
焉
，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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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
共
垂
察0

中
華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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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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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僑
惠
膺
團
披
露 

股
芳
名
開
列

謝

雷 
耀
股
艮
三
毛 
李
顯
來
股
銀
三
毫 

司
徒
煖
貞
股
九
毫 
司
徒
宣
德
股
六
毛 

司
徒
乙
球
股
一 
元
五 
司
若
珍
一 
元
五 
司
徒
廣
照
股
六
毫 

|

朝
英
股 
元
五 
張
炳
秋
上
刊
三
員
五 
更
正
三
員 

盤
臻
昌
股
銀 
元
二 
股
份
太
多
。容
俟*

。 

一 千
九
百
一
十
五
年
六
月
廿
一
號 

|

九
毛

李
長
啓
股
艮
三
毛

▲
▲
▲
外
科
聖
弟k
^

—|
 

啓
者
弟 
一 向
在
沙
面
胆
做
板
偈
工
偶
然
失
慎
被
木
儀
右
證 

以
由
沙
面
膽
直
出
雲
境
調
治
舞
綿
數
月
中
西
醫
士
東
手
篇
策
後 

知
家
先
生
弼
臣
來
遊
雲
境
速
求
醫
治
即
施
以
妙
手
加
以
良
葯
点 

及 
一 旬
行
動
如
前
更
覺
精
神
加
倍
弟
感
家
先
生
之
德
無
以
萤 

據
實
以
登
數
言
于
领
端
以
鳴
謝

1S亦
使
世
之
有
疾
者
知
所
間
津

以
免
負
痛
焉

弟
林
力
揖
頌 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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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
—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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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也

黃陳馬黄 健臻樹松 世文田大 股股股股 艮艮艮艮 九六二4 毫毫毛毫


